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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会计准则框架对担保企业核算的探讨

【摘要】财政部于 2010年 7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明确了担保企业应当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保险

公司的相关业务处理规定，不再执行《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但具体操作方法尚无明确的规定。本文结合担保业务的特

点，就现行会计准则下担保企业会计核算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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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担保企业的会计核算，财政部于 2005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制定了《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但 2006年 2月企业会计准则发布后，《办法》对担保业务的某

些会计处理规定已与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符。鉴于此，财政

部于 2010年 7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其中明

确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有关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编制财务报表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不再

执行《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并指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发

生的担保业务，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5号———原保险合

同》、《企业会计准则第 26号———再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相

关会计处理规定》等有关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虽然在业务特征上，担保企业与保险企业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但二者在风险特征、赔付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会

计准则中有关保险业务的相关规定依然不能满足担保企业会

计核算的需要。本文就会计准则下担保企业会计核算的几个

突出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几点建议。

一、担保企业的会计科目设置

担保企业在应用会计准则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

何设置会计科目。如果完全按照会计准则中有关保险业务的

相关规范设置担保企业会计科目，则既不能反映担保业务的

特殊性，也不能完全满足担保企业日常业务管理的信息需要。

由此，建议担保企业对涉及担保业务特色的会计科目继

续沿用《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如在资产类账户中设置

“应收担保费”、“应收分担保账款”、“存出保证金”等科目，在

负债类账户中设置“存入保证金”、“应付分担保账款”、“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等科目，在损益类账户中设

置“担保费收入”、“再担保费收入”、“追偿收入”、“提取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支出”、“分

担保费支出”等科目，但在账务处理上遵从会计准则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

二、担保业务收入的确认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保险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计算确

定保费收入：淤对于非寿险原保险合同，应当根据原保险合同

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于对于寿险原保险合同，分期收取保费

的，应当根据当期应收取的保费确定；一次性收取保费的，应

当根据一次性应收取的保费确定。根据这个原则，该如何确认

担保企业的业务收入呢？从业务特征上说，担保业务与保险

企业中的非寿险业务更具相似性，但如果担保业务的收入也

根据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费总额来确定，似乎不够合理。

保险企业非寿险业务的风险属于持续性风险，自保险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保险合同到期日止，保险企业随时都面临着

赔付的风险。而担保业务的风险属于到期风险，只有当担保责

任到期、被担保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担保企业才面临赔付

的风险。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保险企业非寿险业务的保费

是保险企业在承保期间承担了随时赔付风险而获得的补偿，

这种风险的发生在承保期内是随机的，无法划分到某个具体

会计期间，按照保费总额确认当期收入可以理解。但在担保

合同成立后，担保业务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并未随即履行，担保

风险随着担保责任到期日的临近而逐步释放或显现。对于担

保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担保业务，如果将担保费总额作为当期

的收入全部计入当期损益，那么在以后期间承担的担保风险

将没有偿付来源，造成担保成本与收益不匹配。鉴于此，担保

企业的担保费按期确认收入更切合实际。对于担保期限在一

年以内的担保业务，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费总额在担保

合同成立时确认为当期担保费收入；对于担保期限在一年以

上的担保业务，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按年分期确认担保费

收入。

三、担保合同准备金的计提

会计准则规定，保险企业应根据重大风险测试结果计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

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等准备金。根据这一规定，担保企业应计提

哪些准备金呢？如何计提呢？

财政部于 2007年印发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实施指

南》规定，主营担保业务的企业,应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亏损,不得用于分红、转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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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后，银监会、财政部等七部委于2010年联合发布的《融

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又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

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 50豫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

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豫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

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 10豫的，实行差额

提取。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担保企业要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担保赔偿准备金以及一般风险准备金。

但在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有几点尚待明确。其一是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分担保项目按

当期担保费收入的 50%逐项计提，而不应按当期所有担保项

目的担保费收入总额计提，否则，不便于担保责任到期后冲回

的账务处理，也不便于反映各担保项目的实际收益水平。其二

是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冲回时间。该项准备金实质上是对未

到期担保所承担的赔付责任而提存的一笔资金准备，根据风

险收益对等原则，应待对应的风险解除后才可以冲回。而实际

上，担保业务的赔付风险在担保责任到期被担保人偿付到期

债务时才完全解除，因此，担保企业计提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也应于各担保项目的担保责任解除时一次性冲回。其三是担

保赔偿准备金的计提方式。该项准备金实质上是基于担保风

险的出现滞后于担保收入的确认，为防止担保风险发生时一

次性确认损失造成损益的大幅度波动，而按照谨慎性原则在

收入确认的当期预先提取的损失准备。按照目前的计提比例，

担保赔偿准备金在担保企业当期的营业成本中一般占有较大

比重，如果在年末一次性提取，会造成年末损益的较大幅度波

动，同时也违背收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因此，建议担保企业

每月根据当月末担保责任余额的 1/12按规定比例计提担保

赔偿准备金，年末时将本年 1~11月的累计提取数与按年末担

保责任余额的规定比例计算的应提取数比较，实行差额提取。

四、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

结合担保企业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建议对于担保企业申请

获得的业务补助、保费补助等与收益相关的补助资金，若是用

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通过“营业外收入”

等科目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若是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

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待以后期间确认相关费用

或损失时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担保企业申请获取的资本金投

入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于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确认为

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记入“一般风险准备”科目，用于以后弥补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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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混合业务的发票开具方希望通过改变运费收

取方式，达到节税目的。而发票取得方却希望将运费包含在

货物价款中，以期多抵扣税款、减轻税负。双方如何在实现纳

税筹划目的的同时又不损害对方利益呢？

例：A企业欲从B企业购买一台设备，价税合计100万元，

该设备符合10%投资额抵免税款的条件。在交易过程中，B企

业为减轻自身税负，提出由A企业直接向承运方C企业支付8

万元运费。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企业购置并实

际使用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

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

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对于B企业而言：价税合计收入=100万元，增值税销项

税额=100衣1.17伊17%=14.53（万元）。

对于A企业而言：增值税进项税额=14.53 +8伊7%=15.09

（万元），专用设备的不含税价=100-14.53=85.47（万元），可

抵免所得税款=85.47伊10%=8.55（万元）。

筹划分析：假设A企业在108万元的基础上，将购买价

款至少再提高X，可以弥补B企业增加的税款支出。此时，总

价款为（108+X）万元。

这时，对于A企业而言：购买设备的价款增加额=（8+X）

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额=（8+X）衣1.17伊17%原8伊7%

=0.6+0.145X，不含税价增加额=（8+X）原（1.16+0.145X）=6.84+

0.855X，所得税抵免额增加额=（6.84+0.855X）伊10%=0.684+

0.085 5X。

也就是说，只要增值税进项税额和可抵免的所得税额增

加之和逸X，该方案对于A企业就是可行的。即：（0.6+0.145X）

+（0.684+0.085 5X）逸X，得到：X臆1.67万元。

对于B企业而言：由于支付运费而增加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8伊7%=0.56（万元），增加的增值税销项税额=（8+X）衣1.17伊

17%=1.16+0.145X，增值税负担增加额=（1.16+0.145X）原0.56=

0.6+0.145X。

X逸增值税负担增加额，即：X逸0.6+0.145X，得：X逸0.70

万元。此时，价款达到108.7万元，对于B企业而言，两个方案

的税负是相同的，B企业可以接受A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

筹划结果：当价款为108.7万元时，A企业购买该设备后

获得的全部纳税筹划收益为：（0.6+0.145X）+（0.684+0.085

5X）原X=0.75（万元）。

当提高的价款X处于0.70和1.69万元区间，A、B两个企业

可达成“两票”变“一票”的纳税筹划方式。X提高越多，A企

业获得的纳税筹划收益越少，B企业获得的纳税筹划收益

越多。茵

运输发票纳税筹划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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